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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动员 全力追赶
福建省已全部完成排查鉴定工作
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开展以来，各级政府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，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全国校安办的工作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校安工程。但据10月12日全国校安办视频调度会议的通报，与全国校安办的要求相比，我省校安工程工作明显滞后，该现状引起我省各级政府和校安办的高度重视。省政府分管领导、省委常委、副省长陈桦同志连续召开了三次专题会议，布置全省校安工程排查鉴定工作。要求各级政府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一把手要亲自部署和督促工作，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、抓具体工作，进一步强调了工作任务和具体的时间节点要求，要求各地创新工作思路，以超常规的办法全力打好10月份校舍排查、鉴定和规划制定的攻坚战。
根据全国校安办的统一部署和省政府专题会议的精神，省校安办着力加强协调沟通、整合力量、落实政策和督查指导，采取有效措施狠抓校舍安全排查鉴定工作。一是加强校安办的内部机构建设，全省各级校安办主任由同级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担任，副主任由教育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建设等部门领导担任。二是深入漳州、福州、莆田、泉州等设区市开展调研督查，督促各地工作进度并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三是建立分市包干督查制度，采取省校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市包干的方式，对各地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情况进行督查，确保按时完成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工作任务。四是省政府办公厅出台《关于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有关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，对减免校安工程有关收费、简化有关手续等作出明确规定。五是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校安工程前期补助资金，并已下达到各设区市统筹安排，用于补助当地校舍排查、鉴定和规划编制工作。六是成立省级专家组，为各地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，解决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。七是建立工作进度日报制度，及时向各设区市分管领导通报校安工程进展情况，加强对排查鉴定工作的调度。
全省各地全力追赶，大力推进，调动各相关部门的一切力量，坚决按全国校安办和省政府规定时间完成任务。截至10月29日，全省已全部完成排查鉴定工作，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资金测算和规划编报工作赢得了时间，为校安工程三年总工作量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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